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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5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工程总承包项目建设的需要，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依法将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业务分包

给具有相应资质和业绩的建设公司、岩土公司，因而接受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或中国化学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

东）所属建设公司、岩土公司提供的工程施工等服务。 

在金融业务中，接受了中国化学、集团公司所属中化工程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提供的存款、贷款、结算等金融服

务。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接受控股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化三院”）提供的房屋租赁服务，上述行为均构成日常关

联交易。 

2019 年度，本公司与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实际发生工程施工的

关联交易共计 32,039.08 万元；在财务公司的最高日存款余额为

67,952.17 万元，期末存款余额为 67,952.17 万元，存款产生的利息收

入为 891.75 万元，同时未在财务公司发生贷款业务；支付化三院相关

房屋租金 460.37 万元。 

2020 年度，本公司预计与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不超过 50,000万元；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余额将不超过 74,000万元，

贷款等业务执行《金融服务协议》的相关规定；预计与化三院发生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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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租金为 534.73 万元。 

本公司与化三院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所称的关联关系，与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财务公司

均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所称

的关联关系，公司接受上述公司提供的工程施工服务、金融服务、房屋

租赁等服务均构成关联交易。 

2020 年 3月 27日，本公司召开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 5 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吴光美董事长

因担任控股股东化三院执行董事，丁勇董事系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学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委派，均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

条第（二）项所称的关联关系，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时，本公司

六届二十三次监事会以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该议案；监事会主席张绘锦因担任控股股东化三院监事，作为关

联监事回避表决。 

该等关联交易将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控股股东化

三院等关联股东届时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执行和预计的类别、金额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任务、总承包项目工程建设

进度计划，以及金融服务、房屋租赁等协议，本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如下： 

1、工程施工及房屋租赁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 

（1）2020年度工程施工及房屋租赁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

订金额

或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19 年 

发生金额 

接受 

劳务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在本公司

工程总承

包项目

中，接受

建设公

司、岩土

公司提供

采取招

投标方

式选择

施工单

位，按

市场化

原则确

50000 

0 0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53.73 1418.94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0 5207.14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0 3542.81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284.57 5202.51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0 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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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的工程施

工劳务 

定交易

定价 

620.88 5010.81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0 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0 2452.98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0 7557.87 

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0 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33.88 

小计   50000 959.18 32039.08 

房屋

租赁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租

赁使用化

三院相关

房屋及车

位 

按市场

化原则

确定交

易定价 

534.73 0 460.37 

（2）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接受 

劳务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在本公

司工程

总承包

项 目

中，接

受建设

公司、

岩土公

司提供

的工程

施工劳

务 

0 

50000 

0.00 

35.92 

详见发布

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

2019-021

号《关于

2018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 

和 2019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公告》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1418.94 0.42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5207.14 1.53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3542.81 1.04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5202.51 1.53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1612.14 0.47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5010.81 1.47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0 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2452.98 0.72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7557.87 2.22 

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 0 0 

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88 0.01 

小计  32039.08 50000 9.41 35.92  

房屋

租赁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公司

租赁使

用化三

院相关

房屋及

车位 

460.37 460.37 100.00 0.00 同上 

注：公司租用化三院房屋及车位的年租金为 460.37 万元，扣除增值税因素后

计入费用的金额为 455.04 万元。 

2、金融服务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2020年，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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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接受财务公司提供的存款、贷款、结算等服务。本公司 2019 年

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为 148431.64 万元。2020 年在财务公司的每

日存款余额将不超过 74000.00 万元。同时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向财务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包括贷款、担保等）。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最高日存款余

额为 41660.93 万元，期末存款余额为 41660.93 万元，累计孳生利息收

入 185.32 万元；同时未在财务公司发生贷款业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1951年，法定代表人为褚

世仙，注册资本10,05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013489525X8，

注册地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浦东北路5号扬子科创总部基地4号楼。主要从

事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与凿井、测绘、工程物探、原位测试、

室内土工试验、地基与基础工程、基桩检测、环境地质评价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0,393.51万元，净资产 33,517.66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7,653.65万元，净利润2,774.02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2、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1953年，法定代

表人为孟祥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09001066190718，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注册地在河北省沧州市御河路28号。主要从事工程勘察、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测绘、环境影响评价、岩土工程设计、

冷却塔设计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926.68万元，净资产7,054.70万

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25.37万元，净利润976.77万元。 

中国化学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53年，法定代表人为胡富申，

注册资本为120,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40000110013734W，

注册地在太原市谐园路9号，主要从事化工石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

冶炼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管道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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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118,402.15万元，净资产

244,424.61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16,236.56万元，净利润

29,361.58 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4、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62年，法定代表人

为黄庆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40400150228377Y，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注册地在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佛掌路东、耕耘

路北办公楼，主要从事化工石油行业大型综合性建筑安装、施工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19,158.98万元，净资产222,924.67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25,311.60万元，净利润24,558.17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 100%股权。 

5、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54年，法定代表人

为周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306001837642996，注册资本为100,000

万元，注册地在湖南省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大道东279号。主要从

事化工石油行业大型综合性建筑安装、管道工程、锅炉安装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28,250.12万元，净资产83,946.56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60,555.08万元，净利润9,964.72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6、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65年，法定代表人

为胡二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000177570439L，注册资本为

150,000万元，注册地在湖北省襄阳市东津新区南山路1号，主要从事化

工石油、房屋建筑、机电安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防

腐保温、环保、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管道工程专业承包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25,536.85万元，净资产137,583.10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26,467.56万元，净利润19,582.57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7、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64年，法定代表人

为苏富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0002018616166，注册资本为

50,000万元，注册地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199号，主要从

事化工石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环保工程、机电设备

安装、消防设备工程、钢结构、管道工程、公路工程、火电设备安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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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538,491.88万元，净资产127,750.89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26,631.65万元，净利润19,107.47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8、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62年，法定代表

人为李石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200170644116B，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注册地在河南省开封市汴京路53号，主要从事各类型工

业、能源、交通、民用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机械设备制造，物

流和各类型的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429,828.96万元，净资产99,293.99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43,001.34万元，净利润5,258.00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9、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63年，法定代表

人为李成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0900106605032J，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注册地在河北省沧州市永济东路79号，主要从事化工、

石油、石油化工工程施工；工业及民用建筑施工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26,681.55万元，净资产104,899.85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5,681.18万元，净利润3,235.48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10、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64年，法定代表

人为张传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01349030968，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注册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新华路148号，主要从事各

种通用、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大型工业建设项目设备、电

器、仪表和大型整体生产装置安装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37,719.25万元，净资产80,590.84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02,617.05万元，净利润11,377.88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11、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创建于1956年，法定代表

人为刘佑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0001775697881，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注册地在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土城路4号，主要从事化工

石油、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防腐保温工程、房屋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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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安装工程的施工总承包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4,580.14万元，净资产45,832.62

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64,413.91万元，净利润5,813.00万元。 

中国化学持有其100%股权。 

12、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创建于1974年，法定代表

人为温法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510286415XP，注册资本为

15,503万元，注册地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大庄村东，主要从事地基

与基础工程、特种专业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土石方工程、钢结构

工程等业务。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2,270.57万元，净资产9,998.44万

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5,005.32万元，净利润916.95万元。 

集团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3、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法定代表人

为卢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053597189A，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号13层，主要从事对成

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等。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190,003.38万元，净资产

155,224.91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658.23万元，净利润

17,600.72 万元。 

集团公司持有其10%股权，中国化学持有其90%股权。 

14、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成立

于2018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郑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9MA01AXN41E，注册资本13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门头

沟区谭园路1号院3号楼1-2层，主要从事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施工总

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咨询、水污染治理、土壤治理、旅游设施开发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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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73901.71万元，净资产68122.54万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559.78万元，净利润-1840.84万元。 

集团公司持有100%股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学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三

院的控股股东，本公司与集团公司或中国化学下属建设公司、岩土公司、

财务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情形。 

化三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与化三院之间的关联关系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岩土公司、建设公司均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创建于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具有工程勘察甲级、施工一级、特级等资质，拥有工种配套

齐全、技术熟练、施工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队伍，并先后承建了国内大

部分的化工、石化等行业的工程项目，具备了开展大型化工、石化项目

勘察、施工、安装的建设能力和工程业绩。建投公司主要开展环境治理、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建设、投资等业务，资金实力雄厚，平台优势明显。 

财务公司系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依法接受

中国银监会的监督管理，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建立了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有效地控制风险。财务公司

在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相关金融业务，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化三院对本公司租赁使用的相关房屋及车位拥有合法产权，不存在

权属、使用等方面的争议，且本公司已实际占有使用。 

上述关联方公司均为依法存续且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在以往

交易行为中，均能够切实履行合同或协议等约定的义务，提供优质的服

务，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与集团公司或中国化学下属建设公司、岩土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 

根据工程总承包项目运作的实际需要，本公司依法将勘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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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等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建设资质的建设单位。本公司与上述

建设公司、岩土公司开展关于工程施工等业务合作，接受其提供的工程

施工等服务，从而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同时，近年来，本公司相继获取

石油化工、建筑、环保等领域的施工总承包资质，已开展相关总承包项

目的施工工作。但鉴于化工、石化工程施工对施工单位综合能力具有较

高的要求，预计在一定时期内，本公司仍将与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

开展关于工程施工等业务合作，但关联交易金额将有所减少。本公司依

托集团公司资金实力、项目渠道等平台优势，联合拓展 PPP等项目，而

建投公司系集团公司实施 PPP业务的重要平台，因而在环境治理、基础

设施等领域上保持业务合作。 

（1）2019年度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2019 年度，本公司与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等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总计 32,039.08 万元，控制在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预计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范围之内，占年初预计交易金额的 64.08%。与预计交易金

额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如下：一是公司系采取招投标方式，按照市场化

原则，公正、公开、公平地选择施工安装单位，因而对施工安装关联交

易的预计本身便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二是公司业务转型成效显著，环

境市政业务在 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同比稳步增长，而上述

关联方的主营业务相对集中在化工、石化等领域，在环境市政领域发生

的关联施工安装业务相对较少。三是公司依托石油化工工程、建筑工程、

环保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在承揽的化工、石化等多个领域的工程总承

包项目中自行开展施工安装业务，适度减少了施工安装工程的分包份

额。四是致力推动重启的康乃尔乙二醇总承包项目在 2019 年仍处于停

建状态，该项目规模相对较大、关联施工业务相对较多，其未按计划重

启导致关联施工业务较预计有所减少。 

上述关联方均通过招投标方式予以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对公司利益、股东权益不产生影响。上述关联工程施工等服务总额占公

司同类交易金额的 9.41%，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2）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总承包项目的工程建设进度计划，新疆天盈阿拉尔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目、广西华谊工业气体岛乙二醇项目、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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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锦华盛 30万吨/年乙二醇联产 LNG项目、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焦炉

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山西亚鑫焦炉气制30万吨/年甲醇联产合成氨项目、

陕煤集团榆林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等多个总承包项目正在或即

将开工建设，同时，公司将致力推动内蒙古康乃尔 30万吨/年乙二醇总

承包项目重新启动建设。根据正在执行的工程建设预算以及有望实现签

约的总承包项目情况，结合与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已签约合同的履

行情况进行初步估算，2020 年，上述类型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50,000万元。 

2、与财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本公司继续接受财务公司提供的存款服务、

贷款服务、结算服务及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可从事的其他业务等。《金融

服务协议》约定，本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

息及手续费）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

额的 50%；同时公司视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向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包

括贷款、担保等）。 

（1）2019年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本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为136,027.29万元。按照

《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的额度，本公司2019年度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

余额将不超过68,000万元。 

2019年度，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最高日存款余额为67,952.17万元，

期末存款余额为67,952.17万元，控制在《金融服务协议》所规定的额

度之内；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为891.75万元，存款利率稍高于银行同期

利率水平；同时未在财务公司发生贷款业务。本公司接受财务公司所提

供的业务与额度均符合《金融服务协议》的规定。 

（2）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为 148,431.64 万元。2020

年在财务公司的每日存款余额将不超过 74,000.00 万元。同时可根据生

产经营需要向财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包括贷款、担保等）。 

3、与化三院的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房屋租赁协议》，公司继续租赁使用化三院办公辅楼、单身

公寓、综合楼及其地下车位及位于上海市田林东路的住宅，其中：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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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辅楼用于本公司档案管理、成品制作等；租赁单身公寓、住宅用于

本公司员工住宿；租赁综合楼用于本公司员工就餐、运动等；租赁车位

用于本公司员工停车。 

（1）2019年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2019 年，本公司租赁使用了化三院办公辅楼、单身公寓、综合楼及

其地下车位及位于上海市田林东路的住宅，计租面积为 12,092.65 平方

米、车位 300 个，年租金为 460.37 万元，与年初的预计金额相符合。 

（2）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0 年 2 月，本公司与化三院续签《房屋租赁协议》，仍将租赁使

用上述房屋及车位，年租金调整为 534.73 万元。2020 年，公司将根据

新的《房屋租赁协议》，继续租用化三院上述房屋及车位并按协议支付

相关租金，预计金额为 534.73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与集团公司、中国化学下属建设公司、岩土公司等日常关联交

易的情况分析 

化工、石化等行业的工程装置普遍存在着工艺复杂、高温高压、易

燃易爆、链长面广等特点。加上大量新材料、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广泛应

用，如超大型设备的吊装、特殊材料的焊接、高精密仪表的调试等，对

施工单位的工程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随着总承包项目规模的

大型化，工程施工工作的规范管理和协调合作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选

择高质量的施工分包单位，将有利于保证项目进度、提高施工质量、规

范现场管理等。由于国家化学工业发展历史的原因和国有企业隶属的现

状，具有施工特级、一级资质、工程勘察甲级，具备化工、石化行业大

型工程项目建设能力和建设业绩的公司大多隶属于集团公司。多年来，

在本公司对施工、勘察等分包单位的招标中，上述建设公司、岩土公司

往往凭借一流的资质、技术和业绩而成为中标单位，并更多地承担主体

装置的施工业务。本公司切实遵循市场竞争原则，全面采取招投标方式

选择工程施工分包单位，规范签署分包合同，严格信息披露程序，确保

交易行为的公正、公开和交易价格的公允、公平，确保公司利益与全体

股东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本公司与建投公司在 PPP等业务上开展业务合

作，有利于本公司拓展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领域市场，做大做强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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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历年来，上述工程施工服务的关联交易总额在本公司同类交易中占

比较低，且之于某一具体公司不具有连续性。因此，与上述单位存在关

联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在业务上不形成依赖。 

2、与财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分析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且合法经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通过整合财务资源和强化内部管理，形成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为

完善的风险管控体系，为集团公司所属成员单位提供相对优惠、便捷的

金融服务。本公司制定了《存款风险处置预案》，对财务公司实施了风

险评估，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

险问题，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情形。本公司依据《金融服

务协议》，规范开展与财务公司之间的金融业务，有利于拓宽公司筹资

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3、与化三院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分析 

本公司租用化三院单身公寓、住宅，旨在解决公司员工的住宿问题；

租用化三院办公辅楼主要是由档案密集架、大型复印机等装具安装情况

所致；租用化三院综合楼及车位主要用于提供员工就餐、运动健身、停

车等场所。 

由于受望江东路办公区占地面积的限制，本公司难以就近新建上述

本公司档案管理、员工住宿、就餐、运动健身以及停车等场所。通过租

用方式可有效解决上述实际问题。上述租赁事项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无关

联，对业务、资产等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化原则定价，做到公平合理，并依法履行审批

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公司比照相同地段同类建筑的租金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最终

确定租金标准，充分体现了市场化原则，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产生

影响。 

五、监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六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和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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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实际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

事张志宏、崔鹏、黄攸立事前核查了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

况，审阅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有关材料，对上述关联

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全文发布于 2020 年 3月 31 日的

巨潮资讯网）。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事先获得了全体独立董事

的审议认可，一致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

表决时实行关联董事回避，董事会的审议结果合法有效。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上述关联交易体现了市场化原则，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业务的

正常开展，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与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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